
調漲學雜費幅度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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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間部博、碩士班調漲學雜費幅度3-1

學分費/學院 現行 調漲2.5% 增加金額

工學院、電資學院
學雜費基數 13,096 13,423 327

每一學分費 1,560 1,599 39

人文學院、外語學院
學雜費基數 11,126 11,404 278

每一學分費 1,560 1,599 39

管理學院、財金學院、商
智學院、海商學院

學雜費基數 12,000 12,300 300

每一學分費 1,560 1,599 39

海事學院
學雜費基數 13,000 13,325 325

每一學分費 1,500 1,538 38

水圈學院
學雜費基數 12,600 12,915 315

每一學分費 1,500 1,538 38

每學期學雜費收入 80,368,208 82,377,779 2,009,571

每學年學雜費收入 160,736,416 164,755,558 4,019,142



進修部碩專班調漲學雜費幅度3-2

學分費/學院 現行 調漲2.5% 增加金額

工學院、電資學院 學雜費基數 13,236 13,567 331
每一學分費 4,227 4,333 106

人文學院、外語學院 學雜費基數 11,124 11,402 278
每一學分費 4,227 4,333 106

管理學院、財金學院、商智
學院、海商學院

學雜費基數 12,000 12,300 300
每一學分費 4,227 4,333 106

海事學院 學雜費基數 13,000 13,325 325
每一學分費 4,200 4,305 105

水圈學院 學雜費基數 12,600 12,915 315
每一學分費 4,200 4,305 105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高階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
院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專班

學雜費基數 15,000 15,375 375

每一學分費 8,600 8,815 215

每學期學雜費收入 111,345,382 114,134,629 2,789,247

每學年學雜費收入 222,690,764 228,269,258 5,57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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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學士班調漲學雜費幅度3-3

學雜費調整 現行 調漲2.5% 增加金額

每一學分學雜費 1,036 1,062 26

每生每學期學雜費
以16學分計算
(128學分/8學期)

16,576 16,992 416

每學期學雜費收入 67,281,984 68,970,528 1,688,544

每學年學雜費收入 134,563,968 137,941,056 3,37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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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新設智慧機電學院學雜費收費標準3-4

教育部核定
本校111學年度新設「智慧機電學院」及其所屬系所

 原工學院
1.機械工程系
2.模具工程系
3.機電工程系

 111學年度新設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111學年度「智慧機電學院」各學制之學雜費收費標準，
與「工學院」收費標準相同。

自111學年度起
歸屬「智慧機電學院」



調整進修部學士班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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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四年每學期應繳學雜費＝(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學分學雜費÷ 8 學期)。

學分學雜費以最低畢業學分數，分8學期平均收費。

2.第五年起，不需繳納學雜費至畢業為止。
3.學生多修習之學分(碩士在職專班除外)，不須額外繳交學分費。

進修部學士班四技收費方式調整

收費方式調整

進修部學士班四技現行收費方式

「學分學雜費」按修習時數收費，授課1小時以1個學分費或學分學雜費收費 。

每學期應繳學雜費＝(每學期修習時數*每一學分學雜費)

優點
1.每學期學雜費相同，若以畢業學分數128學分計算，每學期學雜費均為16,992元

(16學分*$1,062=$16,992)，修課吃到飽(碩士在職專班除外) 。
2. 繳費金額及學貸金額固定，便利學生繳費及學貸。
3.學生跨部修讀日間部課程，均不須額外繳費。
4.學生多修習之學分(碩士在職專班除外)，如:雙主修、輔系、第二專長、重修，

也不須額外繳交學雜費，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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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學士班二技收費方式調整

收費方式調整

進修部學士班二技現行收費方式

「學分學雜費」按修習時數收費，授課1小時以1個學分費或學分學雜費收費 。

每學期應繳學雜費＝(每學期修習時數*每一學分學雜費)

優點
1.每學期學雜費相同，若以畢業學分數72學分計算，每學期學雜費均為19,116元

(18學分*$1,062=$19,116)， 修課吃到飽(碩士在職專班除外) 。
2. 繳費金額及學貸金額固定，便利學生繳費及學貸。
3.學生跨部修讀日間部課程，均不須額外繳費。
4.學生多修習之學分(碩士在職專班除外)，如:雙主修、輔系、第二專長、重修，

也不須額外繳交學雜費，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1.前二年每學期應繳學雜費＝(系所最低畢業學分數×學分學雜費÷ 4 學期)。

學分學雜費以最低畢業學分數，分4學期平均收費。

2.第三年起，不需繳納學雜費至畢業為止。
3.學生多修習之學分(碩士在職專班除外)，不須額外繳交學分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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